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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依法行政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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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山东
省冠县派出所警员带着“协警”
突然出现在一家网吧。因为，查
到有一个网民因没有按照规定
登记身份证号码，这个网吧的
店主楼某就被请到派出所，并
被要求签下一张“不申诉、不听
证”的“处罚决定书”。

到了 &月 !# 日，冠县的
网吧店主们接到公安部门的
通知，被责令关门停业整顿 !

个月。虽然，另有 '家网吧在
这一轮检查里没被查出什么
问题，但一周后，他们也“配
合”关门了。
对此，冠县有关部门负责

人指出，这次集中整治网吧是
“为民办事”———“老百姓最关
心自己的孩子，网吧关了，孩
子好了，这是切切实实地解决
民生问题。”而冠县网络监控
方面的负责人则称，如果不实
现网吧上网实名制，上网者可
以不负责任地随意发表言论，
“太乱”。

从这个事件我们不禁引
发一个思考：当地有关部门的
执法行为真的有必要吗，或者
是否恰当？当然要承认，网吧
行业确实存在一些管理上的
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全部
被归为网吧行业本身的错误，正如《郑
州晚报》指出，只归咎于网吧行业，无异
于转嫁了管理者的责任。相关部门的管
理缺位、个别管理者管理观念的陈旧保
守，也是网吧行业产生弊端的重要原
因。因此，如果按照这种“为防止未成年
人上网产生网瘾而将网吧一封了之”的
思维处理问题，无异于现实版的“因噎
废食”。
“管网吧”变成“关网吧”，凸显的

是当地有关部门行政逻辑的荒谬。为
了实现维持表面上的管理秩序，完全
不顾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可以说是
一种行政乱作为。这其中还体现了一
种“懒政”思维。有人曾经将这种“懒
政”比做“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掉”，
为了完成管理目标而采取简单粗暴的
一刀切的方式。
冠县网吧关停的初衷是好的，针对

网吧负面影响而进行重拳整顿，“雷厉风
行”，有其目的正当性，还附带了一些好
处，比如治安好了，逃课的学生少了等
等。但是其做法是欠妥的。一律关停，停
业整顿，是政府监管部门以往整顿市场
秩序的惯用手法，只是在强调依法行政
和合法权益保护的今天，这种做法正在
丧失其民意基础和法律正当性。

之所以出现“懒政”，一方面是由
于相关管理部门群众观念淡薄，只图
自己省事，不顾群众的权益。另一方
面，也凸显了这些部门管理思想贫乏、
施政方式粗糙、工作方法简单的现实。
要防止和纠正“懒政”，行政部门工作
人员首先应切实树立“服务人民”的观
念。同时，更应提高自身的依法行政的
能力和水平。 !本栏目由上海市行

政法制研究所供稿"

市 井 法 案 杀了色魔，属防卫过当吗？! 曾文钦

! ! ! !“你别过来，再过来就杀了你！”受到威吓
的 %&岁少女小惠双手紧握着刀，一动不敢动，
她怎么也没料到好心让自己留宿的大婶家竟
住着一个变态色魔。

那天，小惠坐火车来这座城市见网友，夜已
深，却迟迟不见网友来，正为没钱住旅店急得焦
头烂额，这时一位胖大婶听小惠道出原委后，爽
快地邀请她回家住一晚。二人刚进屋，就迎上大
婶的丈夫杨某，杨某热情得有些过分，让小惠有
些不安，为以防万一，临睡前偷偷将随身带的瑞
士军刀藏在了枕头下面。
没料想，当晚杨某真的推开了小惠的房门

想非礼，吓坏的小惠立马从枕头下面掏出刀来
警告杨某，这才有了最开始的那一幕。杨某见状
没有善罢甘休，想上前夺刀，争夺中，惊慌失措

的小惠发疯似地对其一阵乱捅，等她反应过来，
对方已倒地。小惠害怕杨某醒后会报复自己，索
性将他砍死，小惠应该为杨某的死负责吗？

#律师观点$

首届东方大律师称号获得者 翟建

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来到陌生的异地他

乡#故事中#人们庆幸小惠早有防备#才免遭色狼毒

手#也深为她最后杀死魔鬼的行为感到困惑$既然对

方已经倒地#无力继续施暴#她此时也完全可离开现

场#脱离危险之地#但她却执意将对方杀死#这种行

为法律能保护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这涉及到有关正当防卫时间上的规定& 我

国'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有严格的时间限

制$只有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施

正当防卫# 即只有当不法侵害已经付诸实施的

时候#才能采取加害不法侵害人的行动#以制止不

法侵害的行为+如果不法侵害行为尚未发生或已经

结束!包括加害者已无法继续加害"#就丧失了正当

防卫的前提#不再具有防卫的正当性&据此#当杨某

欲对小惠实施奸淫# 遭拒绝和警告后仍不罢休#并

上前夺取小惠的防身之刀时#不法侵害显然已经发

生且正在进行#小惠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条

件#其刺伤杨某的行为完全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

事责任& 但当杨某被刺倒地#无力继续实施不法侵

害时#正当防卫的行为也必须终止& 如果继续对不

法侵害者实施加害#就变成一种违法行为#一种被

法律所禁止的私下复仇行为& 若情节或后果严重#

则原先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地位就会发生转换&

因此#小惠的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而属于

故意杀人& 原因$认定小惠属于故意杀人并不是

基于杨某的死亡# 而是由于这种致人死亡的行

为发生在不法侵害已经被制止之后&

学徒等于员工吗？ ! 柴小平

致读者

! ! ! !“东方大律师”广播收听指南：周一至周六
%$("")%&(""，*+&#!,-+.#/#。预约节目上海观
众拨打 %$.'%&$'按 0号键预约留言（不收声
讯费），外地观众拨打 "!%)00$0&0"" 预约留
言。还可登录 1112340$5267在线咨询。
“东方大律师”将于 %"月 !"日 %"：""8%!(""

举办 %"月公益法律讲座，邀请上海欧瑞腾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骏律师为市民解析家庭纠
纷经典案例，地点：花园路 %$号嘉和国际大厦 0

楼。现场将赠送《法宝手册》5"本，送完即止。
“东方大律师”将于 %"月 !.日 %0("")%$(""

在襄阳公园举办十月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内容
包括：房产、婚姻、交通、人身伤害等。现场将赠
送法律傻瓜手册系列丛书 0""本，送完即止。

! ! ! !许多人都听说过“学徒”与“员工”这两个
词，那么“学徒”与“员工”，究竟是否相等呢？在
发生用工纠纷时，处理起来又有什么区别？
我就曾接手过这样一个案件，那时我是一

家公司的法律顾问。这家公司有许多学徒，按
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每个学徒都有师傅带领，
在开始学习的一个月内，学徒不能进行实际操
作，只能观看师傅的操作过程。就这条规定来
说，公司已经很注意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然
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终于还是出了事故。

年轻人小王经人介绍后来到这家公司当
学徒。小王许多东西一学就会，连师傅都夸他
学得快。因此小王一直想自己试试看车床的
实际操作，只是碍于公司规定，不得不在旁看
着师傅。

小王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一天中
午，他趁着师傅休息的时候，悄悄启动了车床，
有模有样地练习起来。结果一不注意，左手被
机器轧了一下。他疼得哇哇大叫，随即被送去
医院治疗，花了数千元的医疗费。那么小王的
事故是不是应该算工伤呢？他是在公司里上班

时受的伤，应该属于工伤吧？若是在普通情况
下，或许是如此。然而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经
过我的调查，却发现其中另有隐情。
刚接手案件时，我也以为小王是公司的员

工，和公司有劳动关系，但实情并非如此。我调
出了公司的相关记录，发现小王当初从外地来
沪打工时，并没有携带身份证，所以当公司要
求和小王签署学徒协议时，没有合法有效的身
份证明的小王不能签这份协议，因此双方没有
任何书面合同。也就是说，小王仅仅是一个学
徒，和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
得知公司不承认自己是员工，且不会为自

己申请工伤认定，小王当场表达了不满。没有
和公司协商，就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了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然而事实终究是无法改变的，我将调查所

了解到的情况与证据详细列出了一份报告，
向仲裁人员提出了最关键的一点：小王与公
司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学徒培训关系，和一般
员工的性质不一样，他处于学习阶段，根本没
有为公司从事生产劳动，不属于劳动关系。由

于小王提供的证据不足，最终仲裁员驳回了他
的请求。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我还是建议公司

支付小王剩余的医疗费等费用。最终在我的努
力斡旋下，小王和公司握手言和，双方经协商
达成了和解协议，公司支付小王花去的所有医
疗费，小王对自己的鲁莽行为也表示歉意。

打造“服务政府”的重要举措 ! 殷啸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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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本市“%!0'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开
通试运行。开通后短短 %5分钟，就接入电话达
!""个。试运行的第一天 .小时内，接听来电
近 5"""个，来电主要涉及建设交通、社会管理
等领域的咨询、求助和建议，其中三分之一已
经由话务受理员当场解答，其余内容进入工单
办理程序。据悉，目前已有 %&个区县和 !.家
委办局在内的政府部门及 0家公用事业单位
与“%!0'5”市民服务热线联网———这边工单一
经派发，那边承办单位就会有专人收到短信提
醒。凡 !'小时内不能办结的事宜，承办单位在
一个工作日内必须先行联系市民，再行处理。
一旦办理完毕之后，在答复市民的同时，还要
反馈给市民服务热线，以便进行归档抽查。
“%!0'5”市民服务热线的开通，是本市打

造“服务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的举措。现
代意义上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人民。
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
府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政府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组织活
动的基本原则，写入了我国的宪法，它要求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

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做人民的公仆。
我们的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管理社会的职能，但
所有这些职能都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这一目标。
应当说，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政府在社
会管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而社会服务方
面的投入相对不足，使得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
付出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相反
由于过分强调了管理、忽视了沟通与服务，从
而拉开了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疏远了
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在相当一部分人
的心目中，往往会将政府与“强迁”、“暴力执
法”、“部门利益”等联系起来。每当发生与群众
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时，一些地方的政府部
门和执法人员也总是不知不觉地站到了群众
的对立面。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0'5”市民服务热线
的开通，不仅为广大市民服务提供了一个切实
有效的、可靠的平台，而且可以通过反映问题
来电量、问题处理率、问题处理满意度的服务
管理系统，掌握城市管理问题的整体分布与变
化态势，了解和掌握公共服务的实际状况，科
学评估与衡量行政服务与公益服务的质量，以

更好地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当然，更为重要
的是，可以提升政府的“正能量”，构建政府与
人民群众之间的良好的和谐与互动关系。
“%!0'5”市民服务热线的开通是一件好

事，但要将好事做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
是要在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心目中真正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去年随上海市政协代
表团赴台北参访，台北的 %###市民热线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提出的“亲切、专
业、迅速”；“关心、细心、耐心”口号，也是值得
我们参考和借鉴的。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

常委,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